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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遴选南山区优质产业园区共同打造“专精特新企业/小巨人加速器”合作园区，助力优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，现形成申报流程如下：
1.园区主动申报。园区方主动向区工信局致函提出申请，函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园区基本信息、意向合作用房信息、租金定价及优惠体系、园区（共建）服务清单、园区所获资质荣誉以及其他说明材料。
2.申报材料初审。区工信局业务科室结合申报园区提交的相关材料，结合材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，开展初审并组织实地考察。主要从园区产业基础、租金优惠体系、园区服务水平、合作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初审，如有必要区工信局将函询属地街道及其他部门意见。
3.园区名单公示。区工信局根据材料审核和实地考察结果，确定拟合作园区名单，在南山区政府官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，公示期间申报园区若有异议可及时反馈。
4.上报局党组会审议。根据园区上报的申报材料、区工信局业务科室初审结果及公示情况，形成上会议题报局党组会审议；经党组会审议通过后，由区工信局正式发函通知申报园区。
5.开展签约授牌。区工信局与申报园区运营方签订合作协议，举行（集中）授牌仪式，向社会公布合作园区并正式投入运营。
